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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短短16分钟
提现消费11笔

2012年6月21日，菏泽的张
先生在菏泽某银行办理了一张
借记卡。2015年3月21日12时32
分33秒至12时39分27秒，张先
生接连收到手机短信提示，显
示他的银行卡在江西省某银行
的一家支行分理处被分10笔支
取2万元，手续费100元。当日12
时48分53秒，这张银行卡还在
一家珠宝首饰行消费6000元，张
先生银行卡余额仅剩276 .61元。
张先生在接到短信提示后到银
行核实，发现卡内的钱确实被
异地支取、消费后，于当日13时
58分27秒在银行支取了卡内余
额276元。

银行卡明明就在自己的
手里，钱却在异地被支取、消
费，张先生认为银行没有保
证存款人的交易安全，在存
款 人 和 卡 均 在 菏 泽 的 情 况
下，卡内的钱被异地支取，银
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先
生诉至法院，要求银行支付
现金26100元及利息，并承担
涉诉费用。

客户告上法庭
银行不愿担责

面对张先生的起诉，银
行认为张先生当时在办理借
记 卡 时 开 通 了 短 信 通 知 业
务，并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张
先生支取存款方式为凭密，
妥善保管密码是保证账户资
金安全的关键因素，也是张
先生必须履行的主要合同义
务。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
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
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密码，因
密码泄露或银行卡保管不善
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自己
负责。张先生的存款被异地
交易之所以能成功，说明持
卡人提供了正确的账户信息
和密码，银行并不存在违约
行为。

持卡人在江西能通过账
户信息和密码验证并完成取
现和消费交易，说明这些交
易是张先生所为或将银行卡
交于他人或将密码泄露给他
人完成的，如果是后者，张先
生没有尽到妥善保管借记卡
信息和密码的义务，应当由
自己承担责任。银行已尽到
款项支付和存款安全保障义
务，不承担侵权责任。

二审维持原判
银行赔偿26100元

该案一审经法院审理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
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
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
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本案中张先生在银行申办了借
记卡，银行就有义务保障张先
生账户内存款的安全。现在张
先生的存款被他人擅自支取，
目前责任不清，银行没有证据
证明张先生泄露个人信息，不
能举证证明是由于张先生自身
的过错造成存款被擅自转走
的，因此银行应当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法院依法判决银行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张
先生26100元。

一审判决后，银行不服提
起上诉，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认为，在办理借记卡后，银
行与张先生即形成了储蓄合同
关系，负有安全保障及谨慎审
查借记卡的义务，以保障储户
卡内资金安全。银行作为涉案
借记卡的发行者和技术提供
者，应当具备鉴别借记卡真伪
的能力，并应采取相关技术手
段防范借记卡被复制和伪造。
如果银行设置或允许使用的自
动取款机未能有效识别借记
卡，应视为该银行未尽到保障
存款安全的合同义务，构成违

约，应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
案中，从原审查明事实来看，涉
案存款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
被提现、消费11笔，其地点均与
被上诉人同时取款位置不同，
这足以排除真卡交易的可能
性。因此，银行已构成违约。另
外，银行未能提供张先生在使
用借记卡过程中存在密码泄露
等过失行为的证据，应承担举
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并且涉案
借记卡在16分钟的时间内被提
现、消费11笔，张先生在接到短
信提示后，到该银行处进行了
核实，并通知工作人员相关情
况，张先生已尽到合理、谨慎使
用义务。最终法院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卡在手里人在菏泽，2万元钱在江西被提现

银银行行卡卡被被盗盗刷刷，，状状告告银银行行胜胜诉诉
银行卡在自己手中，却接到短信提示，卡内的2万余元在江西被多次支取和消费，菏泽一市民认为银行没有保证存款人的交易安全，

在自己和银行卡均在菏泽的情况下，卡内的钱被异地支取和消费，银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将银行告上法庭，要求求银行赔偿自己卡内
的现金26100元及利息。经过法院审理，银行被判赔偿26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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